                 長庚大學   學年度行政人員優良服務事蹟表
	
基 本 資 料
	部門
	姓名
	學歷
	年齡
	到職日

	
	
	
	
	
	

	
	現職級
	任職日期
	年資
	本職務經歷
	獎懲、獲獎記錄

	
	
	
	
	1.名稱：
2.年資：
	

	





優良事蹟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每一事蹟應註明年月，如不敷填寫請另紙繕附)

	

主管評核
	推薦理由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：

	

書面評審(50%)
	意見：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：     (總分100分)簽章：        

	
面試評審(50%)
	意見：








評分：     (總分100分)簽章：

	評審結果
	□獲選為服務優良之行政人員
□未獲選為服務優良之行政人員




















表號：020003701
行政人員服務優良選拔獎勵辦法                  1	113年8月27日修訂
